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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放宽提
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建委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、财务

局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直辖市、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　　为保障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法权益，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机制，提高制度有效性和公平性，促

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明确租房提取条件。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，本人及配偶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
房且租赁住房的，可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。   

　　二、规范租房提取额度。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，按照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；租住商品住房

的，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根据当地市场租金水平和租住住房面积，确定租房提取额度。

　　三、简化租房提取要件。职工租房提取应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租

住公共租赁住房，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；租住商品住房，提供本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产的

证明。因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需出具房产信息查询结果证明的，房地产管理部门不收取费用。

　　四、提高提取审核效率。各设区城市要加强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建设，方便职工办理提取业务，

要积极创造条件，抓紧开展网上提取咨询和业务办理。缴存职工提取申请资料齐全，审核无误后应即

时办理。需对申请资料进一步核查时，应在受理提取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结。提取支付住房租
金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受缴存职工委托，定期将提取资金划转至缴存职工指定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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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、防范骗提套取行为。各设区城市要抓紧建立住房公积金、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、公共租赁住

房信息共享机制，核查职工租赁行为。对伪造合同、出具虚假证明、编造虚假租赁等骗提套取行为，
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职工工作单位通报，追回骗提套取资金，取消职工一定时限内提取住房公积金

和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格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相关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并纳入征信系

统；对协助造假的机构和人员，要严肃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各设区城市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抓紧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报省、自治区住房城

乡建设厅、财政厅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国人民银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5年1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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